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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向書 

   及 
根據上市規則第13.09條作出的披露 

 
 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有意買方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三日與獨立第三方有意
賣方訂立不具法律約束力的意向書，內容有關有意買方就可能收購的磋
商。本公司將就可能收購的任何重大發展另行刊發公佈。 
 
 
本公佈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
第13.09條而作出。 
 
 
啟帆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及「有意買方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
欣然宣佈，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三日與獨立第三方凡和（北京）
投資管理有限公司（「有意賣方」）訂立不具法律約束力的意向書（「意
向書」），內容有關有意買方就可能收購於葫蘆島市老城區的污水處理
項目（「污水處理項目」）100%股權益（「可能收購」）的磋商。 
 
 
有意賣方乃凡和（北京）水務投資有限公司（「凡和水務」）的 100%權
益擁有人。 



 
凡和水務乃凡和（葫蘆島）水務投資有限公司「凡和（葫蘆島）」的 100%
權益擁有人。 
 
 
凡和（葫蘆島）與葫蘆島市市政府訂立特許經營協議，為期三十年。根
據特許經營協議，凡和（葫蘆島）有權經營及投資污水處理項目。預期
污水處理項目的每日總處理量將約為140,000噸。 
 
 
意向書一經訂立，有意賣方將盡其最大努力提供協助及作出一切所需安
排，致使有意買方能就法律、財務、業務、稅項、商業、技術、所有權
及有意買方可能認為對凡和水務、凡和（葫蘆島）及／或污水處理項目
而言屬必要及／或適當的該等其他範疇進行盡職審查。 
 
 
於本公佈日期，將仍未釐定及協定可能收購的代價。 
 
 
於本公佈日期，磋商仍在進行，會否達成協議實屬未知之數。倘可能收
購得到落實或出現任何重大發展，本公司將就此另行刊發公佈。 
 
 
 

承董事會命 
啟帆集團有限公司 

主席 

酈松校 
 
 
 
香港，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三日 
 
 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酈松校先生、元崑先生、宋宣女士及徐小陽先
生；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高岭先生、崔勇先生及張青林先生。 
 
 



 
 
本公佈乃承董事會命而作出，董事個別及共同就本公佈所載資料之準確性承擔責任。 
 
 
 


